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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总 工 会
江 苏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江 苏 省 财 政 厅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江 苏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
江 苏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江 苏 省 工 商 业 联 合 会

苏工办〔2024〕43 号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财政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文化和旅游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国资委、

工商联，省有关产业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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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依法保障和促进广大职工

的身心健康，提升职工生活品质，现就做好我省职工疗休养工作

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切实保障

宪法和《劳动法》等法律法规赋予劳动者的休息休养权利，推动

职工疗休养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，提升职工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

全感，助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，营造尊重技能、尊重劳动的

社会氛围。发挥职工疗休养促进消费拉动内需、服务构建新发展

格局的积极作用，不断满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激发广大职

工的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贡献

力量。

二、疗休养对象

职工疗休养对象为全体在职在岗职工，优先安排以下六类

对象：

（一）优秀技术工人；

（二）长期从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的职工；

（三）苦、脏、累、险等艰苦岗位作业的职工；

（四）因公负伤、患职业病的职工；

（五）工龄较长和临近退休的职工；

（六）在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、重点行业、重点工程、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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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、重大任务、重大灾害等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的职工。

三、疗休养内容

职工疗休养活动坚持“疗”“休”并重、“医”“养”结合，

拓展思想政治引领、身心健康管理、提升职工素质等疗休养服务

内容。

（一）强化思想引领。疗休养活动应通过组织参观革命传统

教育基地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工运史馆、先进企业和社区、社

会主义新农村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，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

工匠精神，引导职工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

（二）促进身心健康。提供安静舒适的疗休养环境和营养健

康的饮食，利用自有资源或购买服务，开展健康体检、康复理疗、

医疗保健、心理疏导和拓展训练等活动，帮助职工放松身心、促

进健康。可适当安排参观具有当地代表性的人文和自然景观。

（三）开展学习交流。把疗休养活动与激励先进相结合，鼓

励向优秀职工看齐。通过报告、讲座、咨询等形式帮助职工拓展

视野、提升素质。创造同行交流、短期培训等机会，促进职工互

相启发、共同提高。

四、疗休养地点、时间

（一）疗休养地点。职工疗休养主要安排在省内，优先选择

工人疗养院、职工（劳模）疗休养基地和其他符合条件的行业疗

休养机构等。职工疗休养应选择一个疗休养场所，可一地多点开

展疗休养活动，可将疗休养场所附近符合条件的旅游民宿、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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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产业集聚区、特色小镇、红色旅游景区等纳入疗休养活动范

围。根据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东西部协作、对口支援协调发

展的相关要求，可组织部分职工赴对口地区开展职工疗休养活

动，每年赴省外疗休养人数一般不超过当年本单位疗休养职工总

数的三分之一。

（二）疗休养时间。各单位可根据自身工作实际，合理统筹

安排职工疗休养时间，每批次疗休养省内一般不超过 5 天（含往

返路途时间）、省外一般不超过 7 天（含往返路途时间）。鼓励有

条件的单位定期分批次组织全体职工开展疗休养活动。职工参加

疗休养视同出勤，占用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的不予补休。

五、疗休养费用

职工疗休养费用包括疗休养期间的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

保险费和活动费等。往返交通费用可按照出差管理有关规定据实

报销（不领取出差补贴）。企业、社会组织等单位职工疗休养费

用标准由本单位职工（代表）大会讨论决定，在成本费用中据实

列支。国有企业职工疗休养经费可按不超过 600 元/人·天的标准，

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。其他单位职工疗休养标准不得超过 600 元

/人·天，凭据从工会经费和单位福利费中列支。

六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总工会联合省工信厅、财政厅、人

社厅、文旅厅、卫健委、国资委、工商联共同制定全省职工疗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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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政策。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，把职工思想政治引领贯

穿疗休养活动全过程，按照“遵纪守规、节俭优惠、疗休结合、

安全健康”要求，推动实现职工全员疗休养。

（二）统一组织实施。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及省有

关产业工会负责做好本地、本系统职工疗休养的组织管理工作。

各基层工会或相关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的职工疗休养计划。

企业单位的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由职工（代表）大会讨论决定。

其他单位年度职工疗休养计划由单位工会会同用人单位，根据工

作任务和工会经费、职工福利费提取情况合理制定，无预算不安

排。

（三）合理安排人员。劳动模范、先进工作者等有专项疗休

养规定的，按其规定实施，不重复安排。单位组织职工疗休养活

动，可允许职工家属随同参加，家属费用自理。每批次疗休养工

作人员一般不超过 2 人。

（四）严格执行纪律。各相关单位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，对职工疗休养活动的对象、内容、地点、

时间等严格把关，对活动经费严格管理。严禁以职工疗休养为名

发放钱物、变相组织公款旅游。

（五）确保活动安全。组织开展职工疗休养活动要牢固树立

“安全第一”的思想，强化安全意识，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和措施，

及时消除安全隐患，保障疗休养职工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应



— 6 —

为参加疗休养活动的职工购买具有一定抵抗风险能力的商业保

险，增强抵御意外风险能力。

江苏省总工会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江苏省财政厅

江苏省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厅

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

2024 年 7 月 5 日

江苏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4年 7月 8日印发


